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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房貸客戶專用申請書

項 目 說明事項 手故女 (新台幣)

口 1.全部清償

清公日 :＿＿＿年＿＿＿月一   日
口暫不申請/口同時申請核發 「抵︴甲權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

※掩保品地址 :

口2.各類證明
(1)口繳款記錄表/口貸款餘額證明(個女口同忠適故,口不同忠遮故) 每份 l00元

(政策性貸款餘額證明免收 )

(2)口補發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清償證明)※須另簽立速失切結古 每份 500元

口3.變 更資料

(1)口變更 「姓名/身 分證字號」為 :

※詩檢附果新身分證正反面形本及戶再路本正本(含 「記芋」說明)

(2)口變更「(行動)電話」為 :

(3)口變更「契約書及相關文書送達地址」為
(維持現有繳款通知書寄送方式)

(4)口 變更繳款通知書寄送方式為 :口 不寄送 /口 電子傳送
Email:

(5)口變更繳款通知書為紙本寄送 ,寄送地址為 :

每次 l,0●0元

口4.變 更條件

(1)口變更借款利率為 :

每年持保品申請調降
利率時食歉徐額 800

萬元(含 )以 上收取
2,000元 ,800萬 元以
￣
F叫�月ㄦ1.｛ l｛l｛l去己。

(2)口延長/口縮短 借款期間一 年一
個月

(3)口延長/口新增寬限期(只繳息)一 年
(4)口寬限期(只繳息)變更為本息攤還
(5)口新增/口變更/口免除 保證人
(6)口變更利率調整週期為每尸由滿一 個月調整

乙次。
(7)口擔保品地/建坪減少

每件 2,000元

口5.變更印鑑

註銷原留印鑑式樣 ,變更為 :

口6.其他

申請人 貸款帳號 填寫日 年   月  日

申請項 目 :(請勾選 )

申請人 : (分名/簽十)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填妥後請寄至 「l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08號 θ樓」富邦人壽放款部 巾長務處理科 收

手續費請匯款至 「台北富邦銀行(銀行代碼 :012)敦南分行」、收款戶名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帳號

「007歹 102001802」 、匯款單請註明 「借款人身分證字號」並於匯款後傳真至本公司傳真 :(0幻 b608-1305

富邦人壽放款部電話 :(02)23碎 551ll分機 22必 0∼3;電子信箱 :LN000.L工迦 門的N.瀏〔

磁 經辦 日 : (ll#.l1版 )



Ⅲ 宮邦人田

既有房貸客戶個人資料運用聲明暨同意書 填寫日 :  年  月  日
聲明暨同意事項

一 、立書人 (即申請人)茲聲明經貴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履行告知義務 ,已詳細閱讀並充分瞭解本

聲明暨同意書 「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以下簡稱告知事項)之內容
,且回墓貴公司 、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告知事項所列其他對象於所列特定目的或法令許可範圍內
,對立書人之

資料(包含融資租賃公司報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融資租賃交易資訊)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

二 、立書人旦豈貴公司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
,得經由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介接查詢本人於

臺灣詮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之證券授信業務相關負面資料 ,並同意該公司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包含個人資料之查詢紀錄。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介接服務目的完成

後將停止處理及利用前揭證券授信業務負面資料 。

三 、立書人保證 「既有房貸客戶專用申請書」/「客戶近況問卷表」所載資料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包括但

不限於身分證/護照影本 、戶籍謄本正本/戶口名簿正本 、擔保物所有權狀影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均屬

真實且無瑕疵 ,並瞭解貴公司於受理申請時須依洗錢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等相關法令
,辦理客戶身分

確認措施 ,立書人應配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及說明相關問項 ,且回嵐貴公司為依法留存確認軌跡
,無

庸退還上開書表及所提供之證明文件 。

此 致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

申請人 :

核對簽名/簽章無誤 。

核對人員

(簽名/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蒐集 、處理及利用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向台端告知下

列事項 ,請台端詳閱 :

一 、蒐集之目的 :00l人身保險 、併0行銷(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 l、 05θ 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
,

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060金融爭議處理 內63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

06θ 契約 、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內 88核貸與授信業務 、0θ 0消費者 、客戶管理與服務 、仍1消費者保

護 、093財產保險 、10ㄥ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l06授信業矛力
使、15碎 徵信 、181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言己項目

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通訊方式及其他詳如相關業務申請書 、契

約書或其他相關書面之內容 ,並以本公司與客戶往來之相關業務或服務及自客戶或第三人 (例如
: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 )所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 )期間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所定 (如 :

商業會計法等 )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保存所定之保存期限 。(以期限最長者為

準)(二 )對象 :本公司(含受本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 )、 依法令規定利用之機構 (例如 :本公司海外分

支機構 、本公司所屬金融控股公司暨其子公司等 )、 其他業務相關之機構 (例如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

台灣票據交換所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等 )、 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

關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客戶所同意之對象 (例如 :本公司共同行銷或交互運用一各戶資料之公司 、與

本公司合作推廣業務之公司 )、 受理擔保物火災保險投(續 )保之產物保險公司 、其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

構 。(三 )地區 :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 )方式 :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 ,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以書面 、電子郵件 、傳真或致電本公司放款部

(02-23猝 551ll分機 22“ 0∼222ㄥ 3)之方式行使下歹lj權利 :(一 )查詢 、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二 )請求補

充或更正 。(三 )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四 )拒絕接受商業行銷 。除第〔四)骷免支付任何女避

有規定之情況者 ,貝︳可能無法依台端要求辦理 。

五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輕 :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 ,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

審核及處理作業 ,因此可能

一

作 、運延或無法提供台端相而服務或給付 ．

六 、有關本公司基於 「001人身保險」之目的對台端個人資料所為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係為依法令規定審核台端

向本公司所購買之保險商品 ,其保費來源是否與本次貸款有關及確認商品適合度 ;有關本公司基於 「仍3財產
保險」之目的對台端個人資料所為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 ,係為依契約約定辦理擔保物火災保險投 (續 )保作業使

用 ;有關本公司基於 「0碎0行銷 (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 )」 之目的對台端基本資料姓名 、地址以外之其他個人
資料所為之行銷建檔 、揭露 、轉介或交互運用 ,本公司將依照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

,

另行與台端約定 ,並由台端自行選擇是否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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